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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徐庆松）质
检总局8月28日发布消息称，质检总
局会同教育部、科技部等37个部门，
将于9月共同开展2014年全国“质
量月”活动，主题为“推动‘三个转变
’，建设质量强国”。

“质量月”期间，质检部门将开展“全国检测实验室开放日”
“消费品质量安全宣传周”“电梯安全周”“中国汽车质量峰会”等
主题活动，并开展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及社会监督试
点活动；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深入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及产业集
聚区，为企业提供质量诊断，协助企业开展质量攻关；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组织各地开展以在建保障性住房、棚改房、公共建筑等
为重点的全国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检查；农业部组织各地深
入开展农药及农药使用、“瘦肉精”、生鲜乳违禁物质、兽用抗菌
药、畜禽屠宰、水产品违法添加禁用物质等7个方面的专项整
治。

记者从质检总局了解到，此次“质量月”将有一系列活动：开
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和农资打假秋冬季行动；以建材、汽
车及其配件、汽柴油、儿童用品等消费品为重点产品开展“质检
利剑”专项行动；开展电子商务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查；
组织开展铁路运输设备、铁路工程质量专项检查；以治理雾霾为
重点，实施百项能效标准工程，开展重点行业能源计量和能耗限
额标准工作监督检查；以驰名商标、涉外商标、中华老字号、地理
标志等为重点，严厉打击侵权行为。

吉林德惠“6·3”火灾
爆炸，山东青岛“11·22”
输油管道爆炸，江苏昆山

“8·2”粉尘爆炸……近期
频发的重特大安全事故，
不断为我国安全生产形势
敲响警钟。面对新形势新
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决
定对已施行了12年的安
全生产法进行修改。

8月31日，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安全
生产法，从加强预防、强化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
隐患排查、完善监管、加大
违法惩处力度等方面做了
修改，涉及修改的条款达
70多条，旨在为我国经济
社会健康发展、营造安全
的生产环境提供有力的法

制保障。
亮点一：彰显“以人为本”理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副所长常纪文认为，修改前的安全生产法把促进经
济发展作为落脚点，经济发展高于安全生产，这不
符合以人为本的时代要求和安全生产法的基本要
义。修改后的表述为“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就克服了这一问题。

常纪文说，修改增加了“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
人为本”的规定，使立法理念得以提升，更加科学、
更加人性。立法理念的改变，会对基本方针、主要
制度、法律责任的提升和发展起重要的指导作用。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认为，这部法
律的修改强化了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强化
了生产必须更加重视人的生命的观点，使法律的
立意更加明确。把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放在更为重
要的位置，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也是立法的根本。

亮点二：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亮红灯”
违法成本低被认为是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重

要原因。2014年3月，安全生产法草案一审稿向
社会公布征求意见，收到了公众提出的7000多条
意见，其中不少意见提出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
罚力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蒋巨峰认为，违法成本太
低，不足以震慑企业主，是近期发生的安全生产重
大事故的原因之一。要加大责任追究和处罚力
度，使生产经营者不敢违规生产、非法开采，安全
设施不到位就不开工、不生产。

修改后的安全生产法对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
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监管人员的行政责任等都加
大了处罚力度。

针对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单位，新修法律规
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
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安全
生产监管部门将按一般、较大、重大、特别重大四
类事故等级处以罚款，其中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
处500万元以上1000万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
的，处10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罚款。

根据新修法律的规定，发生安全事故的生产经
营单位主要责任人也将面临更严格的处罚。在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时，不立即组织抢救或在事故调
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逃匿，除被降级、撤职外，
还将被处其一年年收入60％至100％的罚款，构
成犯罪的还将被追究刑责。此外，对重特大安全
生产事故负有责任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
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新修法律还严格了监管人员的行政责任，安全
生产监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工作人
员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重大安全生产隐患，不依法
及时处理的，给予降级或撤职处分。构成犯罪的，
追究其刑责。

这些修改突破了现行法律的很多处罚规定。
常纪文指出，法律的强制性在于其严厉性。我国
的安全生产形势之所以如此严峻，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便是本该严厉的法律责任不严厉。
亮点三：改变监管方式“出硬招”
安全生产问题之所以在一些地方很严重，监管

部门监管不力是主要原因之一，而造成监管不力的
主要原因是监管措施偏“软”。

此次安全生产法的修改在赋予监管强制手段
上有了突破：

一是扩大了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部门的查
封扣押权，此举对及时解决违法问题、恢复秩序意
义重大。

二是为了保证监管的实效性，修改后的法律提
出了一些协同监管的具体措施，如对拒不执行停产
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等决定的
生产经营单位，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可采
取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电、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品
等措施，直至决定得到执行。

常纪文认为，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促进企业实
行安全发展，也有利于地区经济结构大调整。

在审议安全生产法草案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马志武指出，实践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事例：一些
违法的企业都是躲在小街小巷里，靠安监部门很难
发现，只有乡、村居委会才搞得清楚哪个地方有违
法企业。强化这一级的责任，才能第一时间发现、
制止、报告，及时消除隐患。

为避免职责交叉和多头管理，新修法律对国务
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作了
规定，明确了乡镇一级政府协助上级政府实施监督
检查的职责，同时规定了街道办事处、经济技术开
发区等地方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也应加强安全生
产状况的监督检查。

我国将自2014年9月1日起执行
6年以内的非营运轿车和其他小型、微
型载客汽车（面包车、7座及7座以上
车辆除外）“免检”制度。您的爱车是
否享受“免检”？车检新政后如何检验
车辆？记者为您解疑释惑，快速看懂
车检新政策。

【车主问】“免检”，就是说6年期
间啥也不用办了？

【记者速解】车辆定期检验是我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小型私家
车6年内每2年检验1次，6至 15年
每年检验1次，15年以后每半年检验
1次。此次车检新政策免除的是6年
以内小型私家车每两年一次的“上线
检测”，也就是说每2年需要定期检验
时，车主需提供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
险凭证、车船税纳税或者免征证明，
并在处理完交通违法、交通事故后，
直接向公安交管部门申请领取检验
标志。

【一句话看懂】“免检”也别忘了定

期去领标，不然是要罚款的。
【车主问】我的车登记日期是X年

X月，享受“免检”吗？
【记者速解】机动车登记日期在

2010年9月1日前的，车辆从下次检
验开始均需每年上线检测一次，满15
年的需要每半年上线检测1次。

机动车登记日期在2010年9月1
日至2012年9月1日，车辆在下一次
定期检验时可免于上线检测，满6年
后需每年上线检测一次。

机动车登记日期在2012年9月1
日后的，车辆在从登记日期开始6年
之内的两次定期检验均可免于上线检
测，满6年后需每年上线检测一次。

【一句话看懂】9月1日后，私家车
均为登记日期开始满6年才需上线检
测。

【车主问】我的车是7座的，是否
在“免检”之列？

【记者速解】根据新规，对于交通
安全责任大、易引发群死群伤交通事
故的面包车和7座（含）以上车辆，此
次暂不纳入免检范围。

【一句话看懂】面包车和7座车6
年内仍需每2年上线检测一次。

【车主问】“免检”范围还有什么限
制？

【记者速解】“免检”范围是6年以
内的非营运轿车和其他小型、微型载
客汽车（面包车、7座及7座以上车辆
除外），在此期间车辆发生过造成人员
伤亡的交通事故，仍需按原规定参加
检验。

【一句话看懂】有“前科”，不“免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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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9月开展全国“质量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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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的 车“ 免 检 ”吗 ？新闻链接新闻链接

新华社记者 罗沙 邹伟

——快速看懂机动车验车新规

8月31日，河北
省邯郸市邯山区实
验小学美的分校一
年级新生正在翻阅
新课本。当日，在河
北省邯郸市，邯山区
实验小学美的分校
为每位一年级新生
配发了学生胸卡，胸
卡上粘贴学生照片
及学生姓名、班级，
让学生知道从现在
开始就是一名小学
生，要按照小学生标
准要求自己，同时，
也便于老师快速认
识每位学生。

郝群英 摄


